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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专项意见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0.49 亿股优先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9 亿元（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优先股试点管理办

法》、《关于商业银行发行优先股补充一级资本的指导意见》、《商业

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本次发行的相关

议案进行了审阅，现发表如下专项意见： 

一、本次发行符合《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

《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一级资本，可提高公司资本

充足率水平，优化资本结构，有助于公司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和业务增长

动力，实现持续、平稳、健康的发展。本次发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 

三、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

的相关规定和本次发行方案，如果本次发行的优先股强制转股触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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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经中国银监会审查并决定后，本次发行的优先股将按照强制转股

价格全额或部分转为公司普通股，将导致公司普通股股本相应增加，进

而对公司原普通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表决权以及包括每股收益在内的部

分财务指标产生一定的摊薄影响。 

四、除本次发行方案规定的情形外，优先股股东无权出席股东大

会，所持股份没有表决权。本次发行完成后，在优先股存续期间，累计

三个会计年度或连续两个会计年度未按约定支付优先股股息，股东大会

批准当年不按约定分配利润的方案次日起，优先股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与普通股股东共同表决。如本次发行的优先股恢复表决权，将对公司

原普通股股东的表决权产生一定的摊薄影响。 

五、根据优先股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优先股股

东优先于普通股股东分配公司利润，在不考虑募集资金运用回报的情况

下将导致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减少，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基本每

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等指标可能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普通股股东即

期回报存在被摊薄的风险。公司将采取多种措施提高本次募集资金及公

司资本的使用效率，持续推动业务全面发展，拓展多元化盈利渠道，实

施持续、稳定、科学的利润分配政策，尽量减少本次发行对普通股股东

回报的影响，充分保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六、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未来年度的优先股股息有所增加。若公

司某一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能覆盖公司已发行优先股的股息，

将可能减少本次发行前持有公司优先股的股东（以下简称“原优先股股

东”）所获得的股息。其次，本次发行将增加公司优先股的数量，原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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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股股东的表决权将被摊薄。此外，当发生强制转股、表决权恢复等事

项时，原优先股股东所拥有的转股后普通股持股比例、恢复后的表决权

比例等亦将被摊薄。 

七、本次发行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董

事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本次发行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逐项审议，由普通股股东和优先股股东以特别决议方式分别审议通

过。届时，公司将向普通股股东及优先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充分尊重

和保护公司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发行尚需获得国务院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批准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综上，本次发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

司各类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发行交易条件公平、合理，未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决策程序符合相关监管要求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发行的相关议案，并同意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唐思宁、朱建弟、杨小苹 

傅建华、傅继军、贲圣林 

 

 




